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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雲林事件」中的松村雄之進

文∕陳文添

一、前言

臺灣總督府成立之初，距離日本「明治維新」並不

遙遠，任職府內及地方機關的人員之中，除了元勳第二

代的西鄉菊次郎、大久保利武以及幕府敗將之後的大鳥

富士太郎之類的人員外，也有是曾身歷明治維新大變革

的人士。諸如首位澎湖島司宮內盛高、死於臺東廳長任

內的相良長綱、首任新竹支廳長村雄之進等均屬之。松

村雄之進在擔任雲林支廳長後，因引發慘絕人寰的「雲

林事件」而遭懲戒免官，也是第一位被懲戒免官的高等

官。他在來臺之前，也曾因殺人事件入獄，經歷最為特

殊，爰特為文介紹。

二、松村雄之進早期經歷

松村雄之進生於日本嘉永5年（1852年）2月21日

（舊曆），屬德川幕府末期九州久留米藩武士。1868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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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京都「明治維新」這一由少數人主導的政變成功之

後，久留米藩仍維持封建、攘夷作為藩的基本政策，並

不絕對認同新成立的維新政府。當時參與維新成功的長

州藩（今山口縣），因為解散原所屬藩兵部隊問題，引

發內部動蕩之後，反對解散人員的勢力雖被鎮壓下來，

但反對一方的領導人大樂源太郎在1870年3月，得久留

米藩友人之助，潛入該藩名稱為「應變隊」的軍隊內躲

藏。大樂源太郎原屬激進份子，和幕末、維新之初的多

起案件有關連，來到久留米藩之後，也一直和各地不平

份子聯絡，仍然意圖伺蟣舉事。此舉讓久留米藩成為最

初反新政府事件的中心，但紙包不住火，對此危險人

物，新政府自必早有耳聞，必欲得之而後快，屢屢向久

留米藩要人。應變隊人員深怕連累藩被廢除，決意為了

繼續讓久留米藩存續下來，不得不殺大樂氏。在1871年

舊曆3月16日夜晚，松村雄之進等5人分兩次分別誘出大

樂氏及其弟等3人加以殺害。事成之後，新政府仍繼續

追究責任，久留米藩並末能倖免於禍，藩主被軟禁，熊

本藩還派兵占據久留米城，松村雄之進也因此反抗新政

府事件被判7年徒刑。服刑完畢後，因新政府採行的士

族授產政策，他乃隨同藩內人員赴今福島縣進行開墾。

到了1894年清日兩國發生甲午戰爭，隔年清日雙方

談判代表已在日本下關進行談判。日本為取得占領臺灣

的口實，在這年3月陸軍編組混成支隊，由海軍船艦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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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進攻澎湖馬公並在此處設行政廳，或許因松村雄之進

早期人脈仍在，此次他和軍隊同行並在該行政廳內從事

行政事務。後來該澎湖列島行政廳長官田中綱常改任臺

北縣知事時，他也隨同來臺灣並獲任命為新竹支廳長。

松村在擔任新竹支廳長後，他認為新竹城內上層

人民不唯和抗日人員有所聯絡，甚至就是抗日的重要人

士，表面恭順其實包藏禍心。也認為8月份反抗軍進攻

新竹城時，城內人民有動搖模樣，也是並非良民的一種

表徵。所以他將設立意旨是要作為官民之間聯絡之用的

保良局加以廢止，也就不足為奇了。但他也曾敏銳觀察

圖1   軍政時期雲林地方並不平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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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臺灣人當時極不認同火葬，並且喜好科舉功名，因此

之故離開臺灣人人數不少。而且在松村到任新竹支廳長

之後，曾儘可能保存清治時期資料，致在日後決定公私

有財產權及收取租稅上得到諸多方便，也取得良好績

效。但總而言之，或許是因為他本人對臺灣人的不信

任，埋下了日後發生「雲林事件」的遠因。

三、雲林事件經過

日本統治臺灣之始，雲林地方原本即不平靜，在日

本來臺第一年即明治28年（1895年）8月，在實施軍政

期間，首任雲林出張所長松岡長康一行人在赴任途中，

即屢有遭反抗部隊襲擊的危險，使得在臺北臺灣總督府

內的民政局長水野遵，在看完電報後趕緊親自起草電報

文，請求在彰化的臺灣民政支部長兒玉利國加以支援。

明治29年（1896年）4月1日起，形式上臺灣總督府改

實施民政，松村雄之進改任改制後的雲林支廳長，在6

月10日履新。當時，雲林地方情況頗為危急，連支廳附

近商家都遭搶劫，同月14日該地守備隊赴大坪頂偵查，

一行遭突襲，不唯指揮官戰死，士兵也傷亡慘重。日方

軍隊從18日起進行討伐，先攻大坪頂，熟悉地理情況的

地方反抗部隊已事先撤離，日方部隊竟分向各庄進行掃

蕩，此次的行動不僅憲兵、警察人員隨行，松村支廳長

等支廳人員也隨軍討伐，協助嚮導、口譯或搜索、搬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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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。因日方先前戰死軍人不少，軍隊的報復也極為殘

酷，依據日人留下不完全的發放撫慰金記錄顯示，斗六

街以下共55街庄受到波及，為數更達4947戶之多，所有

家屋幾全數被燒毀，不幸被軍隊遇上的該地人民也不分

善惡慘遭屠殺，人數根本不知有多少。雲林地方一時腥

風血雨，冤氣蓋天；而身負保護人民之責的支廳長及支

廳人員竟協同軍隊，屠殺轄下人民、燒毀房屋，此一舉

動極為離譜。

該地人民的怒火如火如荼，果然在6月27日反抗軍

就和憲兵在今竹山發生衝突，同月30日清晨3時餘，反

抗隊伍分由四方攻擊斗六街上雲林支廳建築物。這時

候，強硬派的松村支廳長和守備隊協商，他強力主張可

以堅守等待援軍到來，但軍方人員並無鬥志，堅持主張

要撤離。事態如此，松村以下支廳人員包括行政人員、

警察人員也不得不撤退。一直到7月13日，日軍才動員

大部隊取得斗六地方的控制權。在雲林日軍駐守部隊有

3中隊（連）之多，指揮官竟比文官還畏戰，不過這也

不是單獨的事例。約略同時，在埔里方面的日軍守備

隊，也是在未見敵人蹤影之前就先撤退，兩者都是早期

在臺灣日本陸軍極不名譽的作為。

在雲林支廳人員撤退到臺金後，松村支廳長先被臺

灣總督府命令召回臺北詢問，而在此時，香港、英國等

地的報紙，包括泰晤士報在內，已陸續刊出日本這一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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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譽事件。桂太郎總督在日本內地知悉事態的嚴重性，

8月7日電報命令儘速進行失職官員之懲處。軍方人員犯

案者被送軍法會議審理或辦理停職，但文官部分卻遲未

定案。桂太郎總督曾再來電催促，且表示明治天皇也關

切此事，若有必要他本人亦將回臺灣云云。

四、松村雄之進的懲處與後路

事態至此，臺灣總督府乃在8月28日將懲戒松村的

公文，報給日本中央監督總督府業務的拓殖務大臣，文

圖2   雲林支廳被攻陷，在臺中縣廳內設臨時事務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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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指出松村支廳長原本即負有不能讓軍隊不分好壞殘害

人民的責任，但卻宣稱雲林支廳管轄區內並無良民，將

良民村落稱是「土匪」的所在地，將之燒毀，甚至參加

討伐，激起民眾更深反感，選擇站在反日的一方，讓反

日勢力更壯大。因之報請拓殖務大臣上奏免松村支廳長

官職及繳還勳章、位階證明書。拓殖務省也很快在8月

29日發文送交主管人事獎懲的賞勳局。9月2日松村雄

之進正式被撤職，並且被要求繳還勳章、敘位證明書，

不名譽卻也是罪有應得，他不得不黯然離開了臺灣總督

府。

圖3    明治29年8月桂太郎總督上報欲將松村懲戒免官及命令交還敘
位證書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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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發至治罪確定，前後歷時有2個月，主要是臺灣

總督府民政局人員有意為松村氏緩頰，卻也因桂太郎總

督及日本中央堅持之故，以致沒有任何轉圜餘地。不過

臺灣總督府卻在隔年3月27日，乃木希典接任總督後，

又去函拓殖務大臣，以松村氏早年治臺有功，請辦理敘

松村氏為從七位位階的手續。而松村氏本人也確非池中

之物，在黯然下臺回日本內地後，似乎曾在明治31年

（1898年）擔任北海道廳下的支廳長，甚至仍得以經過

選舉洗禮，於明治35年（1902年）當選過眾議院議員。

之後一直活到大正10年（1921年）滿69歲才去世。

圖4   明治30年3月乃木希典總督報請回復松村位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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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帶一提，松村雄之進曾在來臺灣的前二年，即

1893年為1871年被殺的大樂源之進等人修建墳墓，並遺

言死後葬在這4座墳墓旁，因之今日在日本九州福岡縣

久留米市遍照院處留下被害人、下手人共7座墳墓共在

一處的奇特現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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